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444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合併發證申請表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合併發證申請表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合併發證申請表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合併發證申請表 
※職類代碼：      ※級別：  (甲級填 1、乙級填 2、丙級填 3、單一級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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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身分

證統

一編

號 

  

一吋照片實貼處 

((((請使用照像館相片紙請使用照像館相片紙請使用照像館相片紙請使用照像館相片紙))))    

（（（（半身脫帽半身脫帽半身脫帽半身脫帽））））    

((((掃描用掃描用掃描用掃描用，，，，勿折疊或污損勿折疊或污損勿折疊或污損勿折疊或污損))))    

        相片尺寸相片尺寸相片尺寸相片尺寸    
                    長長長長 3.63.63.63.6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寬寬寬寬 2.542.542.542.54 公公公公

分分分分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如未填寫將逕以漢語拼音轉換，不得異議) 

電話 
公: 
宅: 
手機: 

出生

日期 

 

通信地址：□□□-□□ 

戶籍地址：□□□-□□ 

學歷 □國小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其他________。 

身 
 

分 
 

別 
 

□0.一般報檢人 □1.原住民 □2.身心障礙者 

□3.生活扶助戶(低收入戶) □B.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 

□C.更生受保護人 □D.長期失業者 □E.獨力負擔家計者 

□H.中低收入戶□4.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         ) 

□G.受貿易自由化衝擊產業之勞工 

※備註：符合特定對象得申請免繳證照費新臺幣 160 元，

請勾所符合身份並附 150 元郵政匯票。 

申請人簽章： 
 
 

學科 
及格 

□ ＿＿＿年度技能檢定＿＿級 （           ）職類 
  ，測試地點（       ），准考證號：（       ） 

術科 
及格 

 

□ ＿＿＿年度技能檢定＿＿級（           ）職類 
  ，測試地點（       ），准考證號：（       ） 

□ ＿＿＿年(屆)技能(藝)競賽：（            ）職類 
  證件字號：（                   ） 

貼一吋正面半身照片

（背面填寫姓名及報

檢職類、級別） 
(01600 自來水管配管自來水管配管自來水管配管自來水管配管

一試兩證用一試兩證用一試兩證用一試兩證用) 

貼一吋正面半身照片

（背面填寫姓名及報

檢職類、級別） 
(01600 自來水管配管自來水管配管自來水管配管自來水管配管 

一試兩證用一試兩證用一試兩證用一試兩證用) 

※資格審查結果 初審簽名或蓋章 
 

□資格符合 
□資格不符原因： 

 
 

複審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 

(正面，請實貼) 
 

(本國人限貼身分證影本) 

(外僑請貼外僑居留證影本) 

(大陸地區配偶請貼長期居留證影本)  
（大陸學位生（陸生就學）入出境證）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 

(反面，請實貼) 
 

(本國人限貼身分證影本) 

(外僑請貼外僑居留證影本) 

(大陸地區配偶請貼長期居留證影本) 

（大陸學位生（陸生就學）最近一次入出境

展延證明）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5555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合併發證合併發證合併發證合併發證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流程圖 應檢人應備資料暨說明事項 

 2-1 親自或委託申請應檢具資料： 
A.合併發證專用申請表(請詳填)。 
B.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 1張(請實貼至申請表)。 
C.學科成績單及格正本及格正本及格正本及格正本。 
D.術科成績單及格正本及格正本及格正本及格正本或競賽得申請免試術科證明。 
E.當年度在校生專案檢定成績單正本正本正本正本，但有術科成績尚

未評定者，不予發證。 
F.1 吋照片 1 張（01600 自來水管配管職類係因一試兩一試兩一試兩一試兩
證證證證報名表須貼照片 3333 張）。 

G.匯票 310 元 (含審核費 150 元、證照費 160 元)，符
合特定對象補助人員免繳證照費新臺幣 160 元，仍需
附 150 元匯票，始得辦理合併發證。匯票抬頭：：：：勞動勞動勞動勞動
部發展署技檢中心部發展署技檢中心部發展署技檢中心部發展署技檢中心----技檢收入技檢收入技檢收入技檢收入 302302302302 專戶專戶專戶專戶。。。。 

2-2 通信申請檢具資料： 
A.填寫合併發證申請表（報名表備索或逕至網站下

載）。表單下載表單下載表單下載表單下載����合併發證專用申請表合併發證專用申請表合併發證專用申請表合併發證專用申請表。。。。 
B.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 1張(請實貼至申請表)。 
C.學科成績單及格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D.術科成績單及格正本正本正本正本或競賽得申請免試術科證明。 
E.當年度在校生專案檢定成績單正本正本正本正本，但有術科成績尚
未評定者，不予發證。 

F.1 吋照片 1 張（01600 自來水管配管職類係因一試兩一試兩一試兩一試兩
證證證證報名表須貼照片 3333 張）。 

G.匯票 310 元 (含審核費 150 元、證照費 160 元)，符
合特定對象補助人員免繳證照費新臺幣 160 元，仍需
附 150 元匯票，始得辦理合併發證。匯票抬頭：勞動勞動勞動勞動
部發展署技檢中心部發展署技檢中心部發展署技檢中心部發展署技檢中心----技檢收入技檢收入技檢收入技檢收入 302302302302 專戶專戶專戶專戶。。。。 

2-3 線上申請檢具資料： 
A.填寫合併發證線上申請表(申請表逕至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網站線上申請����資訊查詢資訊查詢資訊查詢資訊查詢����技技技技
術士證術士證術士證術士證合併發證申請作業合併發證申請作業合併發證申請作業合併發證申請作業）。   

B.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 1張(請實貼至申請表)。 
C.學科成績單及格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D.術科成績單及格正本正本正本正本或競賽得申請免試術科證明。 
E.當年度在校生專案檢定成績單正本正本正本正本，但有術科成績尚

未評定者，不予發證。 
F.1 吋照片 1 張（01600 自來水管配管職類係因一試兩一試兩一試兩一試兩

證證證證報名表須貼照片 3333 張）。 
G.於技能檢定網站點選報名繳費單列印功能勾選資料

及列印繳費單可至全省便利超商繳費，請將繳費存根
黏貼於申請表或檢附匯票 310 元 (含審核費 150 元、
證照費 160 元)，符合特定對象補助人員免繳證照費
新臺幣 160 元，仍需附 150 元匯票匯票匯票匯票，始得辦理合併發
證，且僅限以通信及現場方式申請。匯票抬頭：勞動勞動勞動勞動
部發展署技檢中心部發展署技檢中心部發展署技檢中心部發展署技檢中心----技檢收入技檢收入技檢收入技檢收入 302302302302 專戶專戶專戶專戶。。。。    

2-4.若審查資料不齊，退件通知應檢人補件再審。 
2-5 合格發證者不得辦理合併發證，一律退件。 
2-6 已辦理過合併發證者，若證照遺失、損毀，請以換

補發證方式辦理，勿重複送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1.備妥備妥備妥備妥 A~G 等資料等資料等資料等資料，，，，請逕至或逕寄請逕至或逕寄請逕至或逕寄請逕至或逕寄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全國檢定及發證管理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全國檢定及發證管理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全國檢定及發證管理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全國檢定及發證管理科合併合併合併合併
發證發證發證發證(臺中市臺中市臺中市臺中市 40873 南屯區黎明路二段南屯區黎明路二段南屯區黎明路二段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501 號號號號 6 樓樓樓樓)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2.若有任何疑義若有任何疑義若有任何疑義若有任何疑義，，，，請洽請洽請洽請洽：：：：04-22595700 #357 
3.申請特定對象補助者申請特定對象補助者申請特定對象補助者申請特定對象補助者，，，，僅限以通訊及現場申請僅限以通訊及現場申請僅限以通訊及現場申請僅限以通訊及現場申請，，，，並以書面方式申請並以書面方式申請並以書面方式申請並以書面方式申請，，，，且需填寫且需填寫且需填寫且需填寫特定對象免繳費特定對象免繳費特定對象免繳費特定對象免繳費
申請書及申請書及申請書及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若有任何疑義若有任何疑義若有任何疑義若有任何疑義，，，，請洽請洽請洽請洽：：：：04-22595700#101 

2-2 通信
申請 

否 

否 

是 

是 

3.審查
資格是
否符合 

5.發證 

4.審查
資料是
否備齊 

1.應檢人申
請合併發證 

2-1親自（或
委託）申請 

2-3 線上
申請 
       


